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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介绍，《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将人格权制度
独立设为一编，新增对“名
誉”的解释，将名誉权含义具
体化，明确“名誉是对民事主
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
等的社会评价”，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体

现了对于人格权及名誉权制
度的高度重视。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
时代，微信已成为与人们生活
密不可分的交往工具，“发朋
友圈、群聊互动”等已成为日
常生活的新元素。但网络空
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活动也
要守住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守好言论界限，不能为所欲
为、不加节制。

法官提醒，在微信群、朋
友圈侵害他人名誉的，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大家在进行网络
活动时应规范自身言行，树
立文明交往风尚，自觉维护
良好网络秩序。

案说民法典

业主微信群骂人 道歉还要赔钱
安溪法院依据民法典，依法判决行为人以书面形式连续7天在案涉小区微信群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到了案件审理阶段，法
院通过传票传唤李某到案开
庭参加诉讼，但李某并未理
会法院的传票，拒不到场开
庭。这把王某担心坏了。最
终，经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提
供的借款合同上虽无李某的
亲笔签名，但结合借款合同
上的内容以及王某与李某之
间的通话录音，有理由认定
王某主张的借款事实成立，
并最终判决李某应偿还王某
借款本金5万元及相应利息。

法官表示，根据法律规
定，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这三种方式都具备法律效
力。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
当事人约定的表述与本条
规定表述一致的情形下，签
名、盖章或按指印三者有其
一即可。但如果当事人约
定“签名且盖章”或“签名并
盖章”后合同成立，则签名
和盖章均需具备，否则合同
不成立。“况且在该情况下，
王某一方已经履行了合同
的借款义务，李某也接受
了，就说明合同已经在执行
了。”法官表示。

法官提醒，生活中，不

论是借条、还款凭证或是其
他合同，都要认真审核内
容，即便在没有特殊约定的
情况下，也应该要求出具人
手写签名并捺指印，这样才
能具有更高的证据效力。
如果条件不允许，只能捺手
印，那么最好有相应的录音
录像证据，或有第三人见
证，以防患于未然。针对没
有出具人的手写签字而只
有指印的凭证，如果出具人
对指纹不予认可，则举证方
仍需要继续举证证明其主
张事实的成立。

只捺印没签字 借款合同算数吗？
平潭一男子向邻居借5万元，只按印没亲笔签名，最终法院判定在双方没有

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借款合同成立，应偿还本金及利息 海都讯（福建日
报 记 者 陈 则 周）
7 月初以来，福清市
阳下街道为抓好下
半年的各项工作，加
快乡村振兴，推进高
质量发展，在因地制
宜的基础上锐意开
拓，农工并举，加快
发展特色产业，取得
了可喜的成效。几
个月以来，福清市阳
下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为扎实搞好乡村
振兴和城区发展，他
们以学党史为动力，
结 合 实 际 ，力 创 佳
绩。福清阳下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木春、
街道主任陈凌峰向
记者表示，他们以学
党史为契机，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传承红
色基因，发扬光荣传
统，在推动乡村振兴
中要有为民情怀，贴
近 百 姓 ，为 民 办 实
事，加快发展特色农
业、生态农业和开发
区多种产业，全面推
进高质量发展。

福清阳下街道
致力乡村振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
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
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第一千零二十五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
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

在小区近500人的业主微信群里，发送配上带有侮辱性言语的他人个人照片，而且还标有其手机
号，该业主因此成为被告。日前，安溪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开庭审理了这起
案件，依法判决行为人小郭向受害人小韩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小郭与小韩均为安溪某
小区业主，同在该小区近 500
人的业主微信群里。2021年
6月 9日，小郭在该业主群发
送一张小韩的照片，照片上
标有小韩的手机号，并配上
带有侮辱性的言语，后又在
群里@小韩，引起其他群成员
围观评论。6月25日，小韩以
小郭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向
安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
郭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
偿精神损失。

安溪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对于案涉图片当中针对
小韩使用了侮辱性文字标注
的含义，应有明确的判断。
案涉微信群成员近 500人，微
信聊天内容具有公共属性，
且小韩与小郭均在该群中，
小郭对于可能引起的关注度
及影响范围应有清楚认知，
其行为存在明显的主观过
错，客观上造成了对小韩社
会评价的贬损，构成对小韩

的名誉权侵害，应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安
溪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小郭以
书面形式连续 7 天在案涉小
区微信群向小韩赔礼道歉，并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宣判后，小郭主动来到法
院，在法官的见证下，与小韩
商定书面道歉内容，于9月24
日起连续 7 天在微信群发送
书面道歉内容，并一次性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案例：微信群侮辱业主 引发围观评论

说法：“发朋友圈、群聊互动”要守住法律红线 □法条链接
不得侵害他人名誉权

指纹，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用指纹来上班打卡、手机解锁和支付等。但
是，如果在借款合同或者还款凭证上只有指纹捺印没有手写签字的话，那么这份合同还具有法律效力吗？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合同纠纷案。村民李某向王某借了5万元，但因为其不识字，
所以在落款签名处只有打印的李某名字和其亲自按下的手印，没有补写签名。后来因为李某迟迟不予还款，
王某将其告上法院，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判定该借款事实成立，合同有效。

N海都记者 郑旭
通讯员 陈燕琴

王某与李某是同一个
村的，两家离得近，原先
关系也比较好。2010 年
的一天，李某购买房子需
要资金，便找到“好邻居”
王某，向他借款 5 万元。

“想着大家都是邻居，认
识一场也不容易，能帮衬
就帮衬一下。”好心的王
某从家里凑了 5万元的现
金交付给李某。

但到了签合同环节，
让王某犯了难。李某拿出
事先让儿子打印好的借款
合 同 ，写 明 了“ 李 某 于
2010 年 6 月 2 日向王某借
款本金 5 万元，利息按月
利率 1.8%计算”。可借款
人处李某的名字是打印
的，并非他自己签上去

的。王某问起缘由，李某
表示因为自己大字不识一
个，名字也不会写，为了
方便，借款人处就让儿子
一并用电脑打印了，但是
名字上面的指纹印是自己
亲手按上去的。

王某虽然对于这套
“不合常理”的操作将信
将疑，“但邻居嘛，抬头不
见低头见”。碍于情面，
他也没要求李某补写签
名。但转眼十年过去，李
某搬去儿子的新房同住，
与王某联系慢慢少了，关
系也疏远了不少。王某
多次向李某催讨借款，李
某却迟迟不予还款。无
奈之下，王某向法院提起
了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
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
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案例：大字不识邻居借钱
合同没签名只捺印

法院：无特殊约定只捺印也算数 最好要手写签名

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法条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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